
[image: image1.png]Y TH FROVTER





新聞稿

30/1/2003

以下是前立法會議員劉慧卿及何秀蘭對特區行政機關就實施《基本法》第23條最新“澄清”的意見：
	前意見
	政府立場
	問題所在

	刪除《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不折不扣地實施第二十三條
	

	提交白紙草案
	積極草擬法律文本。不論藍白，公眾可發表意見，即使藍紙草案提交立法會，仍可修改。顏色不重要，重要的是內容。
	當局所謂的澄清仍然沒有法律條文作為依據，公眾難以作出深入及確切的討論。應發表白紙草案，進行第二輪諮詢。

	1. 過份嚴苛 打擊面太廣

1. 叛國罪：適用於所有自願在港人士，加上域外效力，過份嚴苛
	改為在特區範圍內，只適用於中國公民；域外效力只限於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
	沒有同時處理分裂國家、顛覆及煽動叛亂罪的域外效力問題。

	2. 分裂國家、顛覆及煽動叛亂罪亦具域外效力
	未有回應
	

	3. 隱匿叛國罪，要求公民互相檢舉
	刪除隱匿叛國罪
	

	4. 非暴力的威脅或攻擊（例如電子破壞活動），不應將其列為叛國罪行
	未有回應
	

	5. 分裂國家和顛覆的罪行均包括使用「嚴重非法手段」，可以涉及示威、遊行及集會，範圍十分廣泛
	未有回應
	

	6. 煽動叛亂罪沒有採納《約翰內斯堡原則》的準則
	未有回應
	

	7. 任何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懷疑處理或管有煽動刊物，侵犯學術和資訊自由
	1. 處理煽動刊物：控方須毫無疑點地証明有關人士的確具有煽惑他人干犯叛國、分裂國家、顛覆罪的意圖，方可入罪

2. 刪除管有煽動刊物罪行
	煽動罪行依然存在，危害言論自由。

	8. 在禁制本地組織方面，文件建議組織的定義為「由兩個或以上的人為某共同目的而作出經組織的行動，不論他們是否有正式的組織架構」不合理
	未有回應
	

	二. 定義模糊 用意不明

1. 顛覆罪行方面，其動機包括「廢除憲法所確立的國家根本制度」，「國家根本制度」並無解釋， 亦將「黨政不分」概念引進香港
	未有回應
	

	2. 受保護資料的類別增加一項「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與香港特區之間的關係的資料」，卻沒有清晰的定義
	中央與特區之間的關係的資料只限於與特區有關，並按《基本法》屬於中央負責管理事務的資料，而且只有在披露會危害國家安全的利益，才會入罪。金融資訊流通不會受阻。
	「危害國家安全的利益」沒有清晰的定義，「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與香港特區之間的關係的資料」的類別仍是含糊不清。

	3. 超越第二十三條的立法範圍﹕

1. 第二十三條要立法禁止的是「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現在連台灣的政治性組織都會包括在內，是超額完成之舉
	未有回應
	

	2. 建議要禁制從屬於內地危害國家安全的組織的團體，而不單是其進行的政治活動，亦超過二十三條的立法要求
	未有回應
	

	3. 第二十三條針對的是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的聯繫，本港組織和內地組織有從屬關係與此無關
	未有回應
	

	4. 煽動叛亂罪的定義包括煽動他人製造嚴重危害國家或香港特區穩定的暴力事件或公眾騷亂。香港特區穩定是特區層面的事情，不是國家安全的範圍。
	未有回應
	

	5. 顛覆罪的定義包括迫脅或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但第二十三條要特區自行立法禁止的是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行為」
	未有回應
	

	四. 破壞「一國兩制」原則

一個組織如從屬被中央機關根據國家法律，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在內地取締的內地組織，只要保安局局長信納從屬關係，可禁制該組織，此建議破壞「一國兩制」原則，影響本港的法治和集會自由。
	保留此建議，但要中央根據國家安全理由「明令取締」內地組織後，而某在港組織是從屬該內地組織，禁制條件才會適用。
	改動與原建議分別不大。建議令到保安局局長必須按中央指示考慮禁制在港的從屬組織，蠶食市民的集會自由及「一國兩制」。

	五. 損害新聞自由

1. 「非法披露受保護資料罪」較現行《官方機密條例》廣闊，特別是新聞界從消息人士或第三者獲取的資料，以往不會受到刑事制裁，但現在只作出損害性披露便可以受到撿控


	「未經授權而取得」只限於通過黑客、盜竊、賄賂等指定手法
	「非法披露受保護資料罪」依然會造成「寒蟬效應」

	2. 煽動叛亂並沒有將「已發表的資料」、「公眾利益」加入作為免責辯護
	未有回應
	

	六. 警權過大

由高級的警務人員（例如警司）行使緊急進入、搜查和檢取的權力，而不須出示搜查令
	由總警司，而非警司行使。但搜查新聞材料時必須取得搜查令
	沒有法庭發出手令而容許由總警司行使緊急進入、搜查和檢取的權力仍是缺乏制衡。

	七. 程序不公

1. 廢除檢控叛國或煽動叛亂罪現行的時限規定（叛逆罪：三年內提出；煽動罪：六個月內提出），當局可動輒秋後算帳
	未有回應
	

	2. 律政司司長只向行政長官負責，檢控工作欠缺獨立性，未必客觀公正。
	未有回應
	

	3. 中央根據國家安全理由禁制內地組織後，保安局局長可以禁制其在港的從屬組織。此禁制機制設有一個上訴機制，關於事實的論點要向一個審裁處上訴，但審裁處的組成沒有清楚說明，如成員由行政長官委任，便缺乏獨立性，容易成為政治打壓工具；而諮詢文件謂須保護機密資料及資料來源免遭披露政治，暗示將進行閉門審訊，沒有造到「公義要為人所見」的原則，更重要的是，辯方很可能不能得悉該些重要的証據，無法進行抗辯
	刪除設立審裁處的建議，不論是關於事實的論點或法律觀點，全部由法院審理
	基本的禁制機制和罪行仍然存在，蠶食市民的集會自由及「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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